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李光耀等有功群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32号
1、李光耀，男，1985年6月生，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东路26号居民。

2025年6月24日14时许，李光耀发现一老太掉入江都区龙川二桥东侧老通扬运河，准备施救，由于驳岸较高，难以下水。李光耀遂从其车上找来一根绳索，将一端抛给老太，呼喊引导老太抓住绳索，李光耀紧拽绳索确保对方始终浮在水面，并稳定她的情绪，同时拨打110报警。民警到场后，会同消防队员将老太（孟德兰、77岁）救起送医院救治。目前孟老太身体无大碍。
2、陆兴发，男。1985年9月生，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吴桥派出所辅警

2025年7月15日14时许，有人报警：江都区吴桥镇李桥村七号桥河边有人掉河里。陆兴发跳入河中将落水的雷章英（男，81岁）救上岸，检查身体无受伤后与其家属联系，将其送回家中。
3、吴华龙、顾启程、刘大鹏群体

吴华龙，男，1977年12月生，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小荡村居民；
顾启程，男，1986年5月生，扬州市江都区金龙小区居民；

刘大鹏，男，1980年5月生，扬州市江都区北园新村居民。
2025年6月26日16时许，刘大鹏报警：江都区大桥派出所东边门口的河边，有个小女孩坐在护栏上，要轻生跳河。吴华龙随民警赶赴现场，发现小女孩坐在河边护栏上试图跳河自杀。民警现场疏导女子情绪并吸引其注意，吴龙华与路过群众顾启程趁其不备从侧面全力拽住，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下，并带回派出所，联系其丈夫将她接回家。经了解：谢玲与父母多次发生口角，产生轻生念头。
根据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《关于实行防范人员溺水有功人民群众奖励机制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李光耀、陆兴发、吴华龙、顾启程同志各颁发奖金1000元、给刘大鹏同志颁发奖金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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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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